
镇江市采购人信用承诺书
为维护规范有序的政府采购秩序,共同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树立采购人诚信守法形象，在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经开区分院放射科设备维保 （项目名

称）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执行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在项目采购活动过

程中，遵守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严

格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采购，自觉接受相关

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二、采购需求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

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遵循预算、资产和财务等相关

管理制度规定，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采购需求依

据部门预算（工程项目概预算）确定。

三、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预留

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不适宜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的，向财政部门陈述理由、作出说明；未预留份额专门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严格执行价格扣除政策。

四、3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作出答复；7

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质疑作出书面答复。积极配

合财政部门开展的投诉处理或监督检查，对所提供资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负责。

五、采购人及其工作人员不与供应商或采购代理机构恶

意串通；不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非法干预

采购评审活动；严格执行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规定；不以不

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六、本单位委派的采购人代表，在评审过程中不发表诱



导性语言，不干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评审工作和采购代理

机构的现场组织管理工作，对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知悉的商

业秘密严格保密。

七、接受依法产生的中标（成交）结果，中标（成交）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

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有正当理由最多不得超过

30 日，不向中标（成交）供应商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

合同的条件。

八、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在

“江苏政府采购”网上公告。

九、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按照验收方案对满足

验收条件的采购项目开展履约验收，并出具验收书，确保采

购结果实现相关绩效和政策目标。

十、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约定预付款的时间和比例，

预付款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采购项目实施以人工投入为

主的，预付款不低于 10%。对于满足采购合同约定支付条件

的项目，自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

定的供应商账户。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2025 年 9 月 26


		2025-09-26T15:34:22+0800
	b1fc8081-cf52-4485-a147-8cc567673961




